附件3-2：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2年度） 

	 填报单位（盖章）:湘潭县卫生健康局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等综合改革补偿资金 

	
	项目属性
	       新增项目 □   延续项目(  

	
	 主管部门
	湘潭县卫生健康局
	 项目起止时间
	2022年1月1日起2022年12月31日止　　

	
	项目负责人
	易映梅　
	 联系电话
	18163948652　

	
	 项目类型
	1.基本建设类 □    其中：新建  □    扩建  □    改建  □
2.行政事业类□    其中: 采购类□    政府购买服务类□  
3.其他专项类( 

	
	项目概况
	2022年全县19家乡镇卫生院全面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采购、销售、使用国家基本药物和省增补药品并实行零差率销售，药品利润差根据各基层医疗机构核定编制人数、辖区服务人口及医疗服务业务指标等综合考核，由本级财政统筹上级财政专项补助资金配套安排。

	
	项目立项
情况
	根据省卫生厅、省发改委等6部门下发的《关于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面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通知》（湘卫办发【2011】21号）以及我县发改局、财政局等6局联合下发的《关于全县基层医疗机构全面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通知》（潭卫联发【2011】6号）关于实施基药：“保障措施”中“加强财力保障”的相关规定要求：“各地要把建立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多渠道补偿机制作为当前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的关键环节抓紧落实，把政府补助资金纳入财政预算安排，尽快建立起稳定、长效、合理的补偿机制，各县市区财政、卫生部门要认真核定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收支，采取先预拨后结算的方式下达补助资金，确保基本药物制度顺利实施”。

	项目资金情况
	项目资金申请   （万元）
	资金来源
	上年度安排资金
	本年度申请资金

	
	
	合   计
	1695.00
	1308.30

	
	
	中央/省级
	1163.00
	776.30

	
	
	市级
	
	

	
	
	县级
	532.00
	　532.00

	
	
	其他
	
	

	
	支出明细预算   （万元）
	项目明细
	上年度安
排资金
	 本年度
申请资金
	测算依据
及说明

	
	
	合 计
	　1695.00
	1308.30
	以2018年全县乡镇卫生院采购金额及2008～2010年三年度测算的平均差价率37%计算

	
	
	
	
	
	

	
	
	
	
	
	

	
	
	
	
	
	

	单位已有的（或拟订的）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湘潭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明确湘潭县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及成员单位工作职责的通知》（潭政办函[2011]67号）、《关于全县基层医疗机构全面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通知》（潭卫联发[2011]6号）、《湘潭县卫生局关于认真做好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和网上集中采购统一配送工作的通知》（潭卫发[2011]32号）、<<湘潭市卫生计生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药品供应保障工作的通知>>（潭卫函【2018】225号、关于印发《湘潭市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两票制“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潭医改善办发【2017】6号。

	绩效目标情况
	项目年度绩效目标
	1、全县19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制度实施进一步规范，加强基本药物的采购、配备、使用管理，全面建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多渠道补偿和考核机制；2、完成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务人员2018新版《基药目录》、《临床应用指南》、《处方集》的继续培训工作；3、严格执行政策，基本药物网上采购率和零差率销售使用率100%；4、严格控制急门诊、住院费用药占比，基本药物销售金额≥70%。5、根据综合考核和绩效评价情况采取年中预付、年底结算的办法足额下拨各基层医疗机构基药专项补助资金。

	
	项目年度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备注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基层医疗机构个数
	19
	　

	
	
	
	质量指标
	基本药物制度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覆盖率
	100%
	　

	
	
	
	
	药品网上采购率
	100%
	　

	
	
	
	
	零差率销售
	100%
	

	
	
	
	
	基药金额使用占比
	≥70%
	

	
	
	
	
	村卫生室基药乡镇卫生院代购
	100%
	

	
	
	
	
	严格实行药品采购“两票制”
	100%
	

	
	
	
	时效指标
	资金足额拨付到位率
	100%
	

	
	
	
	
	
	
	

	
	
	
	成本指标
	直接补助基层医疗机构基药零利润本级财政补差，间接承担病患部分医药费
	1308.30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为患者减轻医药负担
	明显
	

	
	
	
	社会效益
指标
	　“以药养医、以药补医”明显改观，医患关系更加和谐
	明显
	　

	
	
	
	
	　滥用药品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医德医风提升
	显著
	

	
	
	
	生态效益

指标
	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和临床合理用药，严格抗生素使用指针
	合理用药处方合格率95%以上　
	减少医药资源浪费和耐药菌株产生

	
	
	
	可持续影响指标
	解决辖区居民就近看病问题
	就近看病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医生、群众、患者满意度　
	满意率95%以上
	　

	财政部门审核意见
	审核股室
	审核的主要内容
	审核意见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股室审核意见
	1、是否立项及项目属性确定；
2、绩效目标设定是否合理；
3、预算资金可供量是否合理
4、项目、资金及财务管理措施；
5、其他。
                  
	审核人：            年  月  日

	
	绩效评价股审核意见
	1、填报内容是否完整；
2、是否设定量化的绩效目标；
3、是否有适当、细化的绩效指标及其与绩效目标的对应性；
4、其他
	审核人：            年  月  日

	
	预算股审核  意见
	1、县委、县政府已确定的项目；2、财政待安排项目；
3、是否进入备选项目；
4、财政项目预算资金安排可供与完成项目绩效目标的保障度。
	审核人：            年  月  日


单位负责人：钟金盆     填报人：易映梅     填报日期： 2022 年4 月25日
注：1.此表一式二份，经财政部门审核后，单位自存一份，绩效管理股一份。
2.本表上报时须附部门绩效目标制定依据。
